附件3：
 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大纲
 
一、2015年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对报考音乐类专业（音乐学、作曲与作曲理论、音乐表演等考核要求的音乐类专业）的考生组织专业科目统一考试，考点统一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师范大学，统考时间为 1月15日-19日。
基本乐科《乐理》笔试时间为1月15日上午10：00-11：30（北京时间）。面试考试时间于1月15日12:00（北京时间）在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公告栏公布，1月15日下午-19日进行。
二、所有报考音乐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自治区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，并获得合格证书的考生方可参加区内外各高校音乐类专业校考。凡自治区统考涉及到的音乐类专业，民办高校、独立学院的音乐类本科专业及所有高校的音乐类高职（专科）专业招生均应直接使用自治区统考成绩，学校不再组织校考；其它音乐类本科专业可直接使用自治区统考成绩，也可在自治区统考合格考生范围内组织校考。自治区统考未涉及到的专业，由各学校组织校考，校考应于2015年春节后举行，3月底前完成。具体校考时间、地点及相关要求由学校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,考生须按学校公布的时间、地点和相关要求报名参加考试。
   三、各专业考试科目及要求
    1、音乐学专业
    考试科目：基本乐科、主科科目、加试科目，总分300分。
    基本乐科：本科目包括乐理、视唱两部分内容。总分100分。
    主科科目：声乐、器乐类作品一首，总分140分。考生选择其中一个类别即可。声乐作品不限唱法，现场考试为清唱，不能自带伴奏。器乐类考试时，乐器种类不限，除钢琴外的乐器需考生自备，曲目为中外作品一首，反复段落一律不做反复。
    加试科目：声乐、器乐类作品一首，总分60分。考生选择其中一个类别即可，但不能与主科科目相同。
    以上主科、加试科目作品演唱、演奏不得超过3分钟。
    2、音乐表演专业
   考试科目：基本乐科、主科科目，总分300分。
   基本乐科：本科目包括乐理、视唱两部分内容。总分100分。
   主科科目：声乐、器乐类作品两首，总分200分。考生选择
其中一个类别即可。声乐作品不限唱法，但在演唱歌剧咏叹调时必须使用原调、原文演唱。现场考试可以选择清唱或钢琴伴奏，如需钢琴伴奏时应提供简谱或五线谱歌谱一份，可以自带伴奏。器乐类考试时，乐器种类不限，除钢琴外的乐器需考生自备，两首曲目为中国或外国中型以上难度的作品，反复段落一律不做反复，不允许伴奏。
    以上主科科目作品演唱、演奏不得超过5分钟。
    3、作曲与作曲理论专业
    考试科目：基本乐科、主科科目、加试科目，总分300分。
    基本乐科：本科目包括乐理、视唱两部分内容。总分100分。
    主科科目：包括和声写作、歌曲写作、织体写作等三部分笔试内容，总分160分，考试时间三小时。
    和声写作：为指定的声部（高声部或低声部）配置四部和声，写作包括三和弦、七和弦、原位和弦、转位和弦以及离调和一级关系调转调等，总分50分。
    歌曲写作：以指定的乐句为主题，依照规定的曲式结构，为所给歌词创作一首完整的歌曲，总分50分。
    织体写作：按规定的音乐主题创作一首小型乐曲，织体写作的类型包括钢琴独奏、弦乐四重奏、混声四部合唱等，曲式结构不小于单三部曲式，总分60分。
    加试科目：器乐演奏，作品一首，总分40分。
    参考书目：《和声学教程》斯波索宾等著，人民音乐出版社。《作曲基础教程》杨青著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。《歌曲写作教程》陈国权著，人民音乐出版社。《曲式分析基础教程》高为杰、陈丹布著，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    加试科目作品演唱、演奏不得超过5分钟。
    四、《基本乐科》考试内容及考试要求
基本乐科科目包括乐理、视唱两部分内容。其中乐理90分，视唱10分，基本乐科总分为100分。
1、乐理部分：乐理考试为闭卷笔试，考试时间90分钟。参考书目为《音乐理论基础》或《基本乐理》（上、下册），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，李重光编著。
    考核内容：音及乐音体系、音律、记谱法、音值组合、音程、和弦、调式与调性（包括各类西欧大小调式及中国民族五声性调式的调号、音阶、调式（调性）分析，调式中音程及和弦的解决，转调及移调）、音乐常用记号及术语（包括力度与速度记号与术语、省略记号、演奏与演唱记号、装饰音记号及其他术语等）、五线谱与简谱互译等内容。
    题型：填空题、选择题、判断题、写作题、分析题。
    2、视唱部分：视唱考试为面试。现场抽取2条视唱条目，每条曲目长度为8-16小节，音域为g-e2。一条为纸质文档的视唱，有2分钟左右准备时间；另一条为电子文档视唱，要求抽取后直接进行视唱。考试时有专家在钢琴上弹出该条目的主和弦和首音。
    考核内容：掌握音符、休止符、三连音、变化音、弱起小节及常用节拍（2/4、3/4、4/4、3/8、6/8拍子）。要求速度平稳、节奏准确、音高准确，视唱时富有旋律感并能准确清晰的击拍或划拍。
    五、自治区招生办公室于1月30日前完成自治区音乐类专业统考合格考生的信息汇总整理，并向招生院校提供包括自治区音乐类专业统考合格考生名单、成绩等内容的网上查询服务。网址为：新疆招生网：http:// www.xjzk.gov.cn。

